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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北海洋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訂定招生策略並配合招生多元化，落

實學生學習本位及適才適性教育之目的，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計畫選才辦

公室（以下簡稱本辦公室）設置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辦公室成立目的在提升校務辦學品質與服務績效，再造精進招生的策略與

方法，以利於職掌與權責明確，強化招生統整及貫徹專業化。 

三、本辦公室委員由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國合長、校務研究中心、通識教育

中心及各學院院長及各系(科)主任組成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負責召集與主

持會議，副校長擔任副召集人，召集人不克 出席時，得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

另置執行長一人由校務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擔任。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，必要

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

以上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

四、本辦公室任務如下： 

(一)協助各系(所、科)訂定評分準則：以學習歷程檔案發展為基礎，並依據校、

院、系、科招生目標、專業性質、人才培育特色與選才及產業技術發展方

向所應具備之能力，規劃各入學招生資料審查評分準則及招生資料審查評

量尺規。 

(二)導入評分輔助系統作法：協助各系（所、科）有效運用教育部委託之國立

暨南國際大學發展之技專評分輔助系統（學習歷程評分輔助系統），辦理

招生作業。 

(三)結合校務研究(IR)資料庫系統：以校務研究系統結合入學學生之技職高中

學習歷程檔案資料，分析採各招生管道入學之學生表現，以做為學校未來 

教學、輔導及與技職高中合作開課，並作為據以調整招生選才作法之依

據。 

（四）辦理招生選才宣導集中研習工作坊。 

五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。 

 


